




德发改价格〔2020〕129号


[bookmark: _GoBack]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阶段性降低
非居民用气价格的通知

各县市发展和改革局，德宏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德宏州爱众燃气有限公司：
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按照《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阶段性降低非居民用气成本有关事项的通知》（云发改价格〔2020〕285号）文件精神，现就德宏州2020年2月22日至6月30日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降低非居民用气价格
（一）非居民气源价格下调情况
根据（云发改价格〔2020〕285号）文件和中石油天然气销售云南分公司管道天然气淡季门站价格调整安排的有关精神，城市燃气企业、直供用户合同量内执行非居民政府指导价的气量价格在基准门站价格基础上下调1%，合同量内执行市场调节价的气量在基准门站价格基础上涨幅由采暖季的45%下调至24%。
（二）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云发改价格〔2020〕285号）文件精神，我委对德宏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上报的2020年2月22日至6月30日计算期合同量中的执行政府指导价气量、执行市场调节价的气量以及计算期超合同气量进行核算，确定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联动额为0.19元/立方米。联动额实行最高限额管理，即2020年2月22日至6月30日非居民用气最高销售价格为2.74元/立方米。
二、执行时间
2020年2月22日至6月30日。
三、相关要求
（一）居民用气价格保持不变
居民生活用气继续执行《云南省物价局关于降低居民生活用气临时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价价格〔2018〕15号）中规定的2.95元/立方米的标准。
（二）妥善做好气费清算工作
鉴于天然气气源价格波动频繁，城镇燃气经营企业要及时对价格变动前后气表所对应气量的抄清工作做好统筹安排。
（三）维护天然气市场稳定
各燃气经营企业要加强生产组织和供需衔接，在保障民生用气前提下，切实保障非居民用户特别是疫情防控重点企业用气需求，各县市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天然气市场和价格日常监测，主动配合有关部门加大价格检查力度，依法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天然气市场正常秩序。
（四）加强政策宣传工作
天然气经营企业要加强政策宣传，通过多种形式、多渠道解读阶段性降低用气成本，确保用户应知尽知。
在上述价格调整过程中如遇重大问题，请妥善处理并及时向我委报告。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4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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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省发展改革委，州人民政府。                                                                　 
 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4月2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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